
憲法法庭  公告

發文 日期 :中華 民國 l15年
。

用 12日

發文字號 :憲庭洋字第 1152@⊕ §089號

附件 :如主 旨

主旨 :茲公告憲法法庭程序裁定邱 件 。

′

憲法法見

冬

一

︳︳i ●

∼
Ⅱ
〢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1022號

聲 請 人 廖振鐸
送達代收人 倪伯萱

訴訟代理人 張陳弘律師
倪伯萱律師

上列聲請人為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為廖有章之長子 ,廖有章死亡後 ,法定繼承人為聲請

人之母親廖黃香 、聲請人及聲請人之胞弟廖文鐸 。廖黃香依夫妻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向廖振鐸及廖文鐸二人起訴請求連帶給付

剩餘財產差額 ,嗣追加請求裁判分割廖有章之遺產 。迭經上訴及

更審程序 ,終經最高法院 l14年度台上字第 314號民事判決 (下

稱確定終局判決),以上訴無理由 ,j敬回聲請人就臺灣高等法院

l10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 ll號民事判決提起之上訴 ,聲請人因認

確定終局判決及其所適用之民法第 1030條之 1第 1項 (下稱系

爭規定一 )、 中華民國 l01年 12月 26日 修正公布之民法第 1030

條之 1第 2項 (下稱系爭規定二 )、 民法第 824條第 2項及第 3

項 (下合稱系爭規定三),均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

法審查 ,聲請意旨略以 :

(一 ) 系爭規定一未就配偶一方死亡致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之情形

另為特別規定 ,於獨厚生存配偶之餘 ,致生存配偶外之其他繼

承人須負擔超越其法定應繼分之債務 ,已逾越系爭規定一所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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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一三)

求夫妻間 「平均分配」及 「男女平等」之合理範圍 ,牴觸憲法

第 7條及第 15條保障平等權 、財產權之意旨 ;縱認系爭規定

一未違憲 ,確定終局判決適用系爭規定一之結果 ,致聲請人及

廖文鐸應負擔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債務 ,逾越其法定應繼分比

例 ,亦侵害渠等繼承權而牴觸憲法第 15條 。

系爭規定二未明定 「平均分配顯失公平」之判斷標準 ,致法院

於解釋該規定時 ,均限於立法理由所論及之不務正業、浪費成

習或對他方財產之增加無貢獻之情形 ,始得調整或免除分配

額 ,致於其他可能造成夫妻間平均分配有失公平之情形中,夫

妻間財產給付地位之不平等 ,過度侵害負給付義務之配偶受憲

法保障之財產權而牴觸憲法。此給付義務並於配偶一方死亡致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延伸至死亡配偶之繼承人 ,侵害其等

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及財產權 ;確定終局判決於適用系爭規定

二時 ,認聲請人有關主張平均分配顯失公平之主張不能成立 ,

故廖黃香仍有權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 ,未保障聲請人及廖

文鐸之平等權與財產權 ,亦應受違憲宣告 。

系爭規定三採原物分配原則 ,致分配標的為公司股票時 ,因 無

分割困難 ,難以採取其他分配方式。惟股票不僅具有財產價值 ,

亦表徵股東對公司之經營權 ,故遺產中股票採取原物分配之結

果 ,於財產價值上固仍維持法定應有告r分之比例 ,卻可能實質

妨害特定繼承人經營、管理公司權利 ,而有牴觸憲法保障財產

權意旨之虞 ;確定終局判決於適用系爭規定三時 ,認定逐筆遺

產各自按應繼分比例原物分割 ,未慮及聲請人將因此淪為少數

持股股東 ,而喪失公司經營權 ,亦牴觸憲法保障財產權意旨。

確定終局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規定 ,認定英屬維京群島

法院已允許廖黃香分配廖有章之英屬維京群島遺產 ,並循比認

定比部分遺產無須和廖有章其他遺產一體分割 ,除悖離實務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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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外 ,亦有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之錯誤 ,已剝奪人民請求依據

我國法律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牴觸憲法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

意旨;確定終局判決以最高法院 ll0年度台上字第 150號民事

判決之既判力 ,具拘束本案效力為由 ,拒絕審理聲請人所提出

關於英屬維京群島法院裁判之上訴理由 ,並致判決確定 ,亦牴

觸憲法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備法定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

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 關於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核比部分聲請意旨所陳 ,僅係持一

己之主觀見解 ,指摘系爭規定一至三分別牴觸憲法第 7條或第

15條規定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規定一至三究有何

牴觸憲法之處 。

(二 ) 關於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核比部分聲請意旨所陳 ,亦僅係爭執

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尚難認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確定終局判決

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之要件不符 ,本庭爰依

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尸并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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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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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28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407號裁定 ,聲請憲法法庭

裁判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按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前開裁判聲明

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39條 、第

15條第 2項第 6款定有明文 。

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係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07號裁定聲明

不服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 ,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

請即失所依附 ,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書記官

月

廖純瑜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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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l029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408號裁定 ,聲請憲法法庭

裁判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按對憲法法庭或審查更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前開裁判聲明

不服者 ,審查庭得以
一
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39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

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係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08號裁定聲明

不服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 ,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

請即失所依附 ,併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廖純瑜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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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1030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430號裁定 ,聲請憲法法庭

裁判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按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前開裁判聲明

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39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

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係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430號裁定聲明

不服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 ,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

請即失所依附 ,併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廖純瑜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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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l031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不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52號裁定 ,聲請憲法法庭

裁判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按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前開裁判聲明

不服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39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

二 、核聲請意旨所陳 ,係對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52號裁定聲明

不服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本件聲請憲法法庭裁判部分既不受理 ,聲請人有關暫時處分之聲

請即失所依附 ,併子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廖純瑜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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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33號

聲 請 人 隋興華
上列聲請人因勞保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13年度

簡上字第 137號 、l12年度訴字第碎碎2號裁定 、同院地方行政訴

訟庭 l13年度簡字第 151號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l12年度簡

字第 12號行政訴訟裁定 ,肯認行政機關未依法行政之作法 ,又未

依憲法意旨作成裁判 ,且其所適用之勞工保險條例第 1少 條、第 3碎

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第 72條第 1項 、第 3項 、勞動基準法

第θ條 、第 21條 、第 J少 條 、第 62條 、第 63條等規定 (下併稱

系爭規定二),牴角蜀憲法第 7條 、第 15條 、第 16條及第 22條規

定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盡

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適用

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查庭得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第 15

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又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

義,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形時(憲

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

違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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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

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

件 。

三、經查 :(一 )聲請人因與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勞動部問之勞工保險

爭議事件 ,提起行政訴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認該院無管轄權 ,

故依職權將案件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l12年度簡字第 12號行政

訴訟裁定 ,移送至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該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〡認

其不具管轄權限 ,故依職權將案件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

訴訟庭 112年度訴字第碎碎2號裁定,移送至同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審理後 ,以 同院地方行政訴訟

庭 l13年度簡字第 151號判決駁回聲請人提起之訴 ,聲請人不服

提起上訴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13年度簡上字

第 137號裁定以上訴不合法為由 ,予以駁回 ,故本件聲請應以前

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合先

敘明。(二 )系 爭規定二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洪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

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三 )至其餘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

一己之見解 ,爭執確定終局判決認事用法所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

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之侵害 ,及確定終局

判決與系爭規定一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

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必 年 6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b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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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103碎 號

聲 請 人 上豐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豊雄

聲 請 人 黃陳珠
林秉翰

林文傳

張武德

林時弘

林文龍

林紅緞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施習盛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土地重劃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2年度上字第 72號及第碎少8

號判決 (下併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消極不適用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3碎 條第 2項之強制規定 ,即認定主管機關

作成之行政處分不違法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l0條 、第 36條 、第

碎0條規定 、司法院釋字第 73少 號解釋意旨 ,牴觸憲法第 7條及第

23條 ,爰聲請憲法法庭裁判等語 。核其聲請意旨 ,聲請人應係就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爰依比審查。

二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盡

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適用

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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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查庭得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第 15

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又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

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憲

訴法第 5炒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

違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

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

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

件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爭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認

事用法所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

如何不法之侵害 ,及煞爭確定終局判決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

是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b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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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35號

聲 請 人 彭雲明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 ,聲請

憲法法庭裁判。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法院 l15年度台抗字第 3碎7號刑事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維持原裁定所持見解 ,且其所適用之

刑法第 50條 、第 51條第 5款 、第 53條 、刑事訴訟法第幻7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等數罪併罰規定 ,導致犯數個輕罪定應執行

刑之結果 ,比犯重罪還重 ,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牴觸憲法第7條 、

第 8條 、第 1b條 、第22條及第23條規定 ,爰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適用之法規範 ,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第 15條第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又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上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

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

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憲訴法第 5少 條

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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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

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爭執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認

事用法所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

如何不法之侵害 ,及系爭確定終局裁定與系爭規定 ,究有如何牴

觸憲法之處 。是本件聲請與憲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一

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b月 8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36號

聲 請 人 林麗令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法院 l1碎 年度台上字第碎81號刑事判決

維持歷審法院之見解 ,在未傳喚關鍵證人進行對質詰問 ,關鍵證

據又未經調查之情形下 ,逕以推論之方式認定聲請人犯罪 ,違反

無罪推定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牴觸憲法第 8條及第 16條規

定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盡

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適用

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 查庭得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第 15

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又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

義,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憲

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

違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

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

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

件 。

三 、經查 :(一 )聲請人曾就臺灣高等法院 l08年度金上重訴字第 3少

l



號刑事判決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 l1碎 年度台上字第碎81號刑事

判決以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為由 ,予以駁回 ,故本件聲請應以前

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 ,合先敘明。(二 )核聲

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爭執確定終局判決認事用法所

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如何不法

之侵害 ,及確定終局判決究有如何牴觸憲法之處 。是本件聲請與

上開憲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l15  年  b  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b

書記官 陳佳微

月   8    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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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37號

聲 請 人 卓東瑩
上列聲請人認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l15年度上聲議字第 1053號不起

訴處分書 ,有違憲疑義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l15年度上聲議字第l053

號不起訴處分書 (下稱系爭處分書),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憲法法

庭裁判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適用之法規範 ,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炒 條及第 15條第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經查 ,系 爭處分書非屬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稱之依法用盡審級

救濟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得據之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是

本件聲請不合法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b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l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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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38號

聲 請 人 張中泰
上列聲請人因交通裁決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一 、本件聲請不受理 。

二 、本件關於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ll碎 年度

交上字第 158號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維持原處分違

反比例原則所作成之裁罰 ,又未依據聲請人使用車輛之需要 ,就

聲請人之違規行為給予減輕或免罰 ,且其所適用之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仍 條第 1項第2款 、第碎項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

牴觸憲法第 15條 、第 16條 、第 22條及第 23條規定 ,爰聲請裁

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適用之法規範 ,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 ,且情形不得補正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少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又 ,憲訴法第 5少 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

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

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憲訴法第 5少 條

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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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ll子冉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

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解 ,爭執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認

事用法所持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其憲法上權利究遭受

如何不法之侵害 ,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與系爭規定 ,究有如何牴

觸憲法之處 。本件聲請與上開憲訴法所定之要件不合 ,本庭爰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又本件聲請既不受理 ,是聲請人之暫時處分

聲請即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lJ年 b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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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1044號

曷古  苟靬  人   2232— 1140616

送達代收人 蔡尚謙律師

訴訟代理人  蔡尚謙律師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案件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

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 (中 華民國 78年生)因於 85年至 87年間發生之妨

害性自主案件 ,對加害人提起告訴 ,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予以不起訴處分後 ,聲請再議 ,復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

分署駁回其聲請 ,聲請人因而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聲請准許提起

自訴 ,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l14年度聲自字第 98號刑事裁定(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以聲請人指訴被告涉犯刑法第 222條第 l

項第 2款 、第 221條第 1項對未滿 14歲之女子強制性交及同法

第 224條之 l、 第 222條第 1項第 2款對未滿 14歲之女子強制猥

褻等罪嫌 ,追訴權時效已完成 ,而子駁回確定 。

二 、聲請人持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主張 94年 1月 7日 修正前刑法第

229條之 l、 現行刑法第 229條之 1、 88年 3月 30日 修正前刑法

第 236條 、刑法施行法第 9條之 2及刑事訴訟法第 237條第 1項

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 、第 16條

保障訴訟權及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第 23條比例原則及憲法增

修條文第 10條第 6項規定 ,爰就系爭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三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戶斤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l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四 、查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 ,聲請人自不得據以對系

爭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是本件聲請核與憲訴法第 59條第

l項規定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五 、至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 94年 1月 7日 修正前之刑法第

80條 、現行刑法第 80條與刑法施行法第 8條之 1前段規定 ,聲

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則 另行審理 ,附此敘明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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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1045號

聲 請 人 黃吉諾
上列聲請人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ll0年度訴字第 1055號

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一)、 臺灣高等法院 l11年度上訴字第

1626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二 )有違反憲法第 16條及第 23

條之疑義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前項聲請 ,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

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第 4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經系爭判決一論處聲請

人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刑 。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 ,經系爭判決二

駁回上訴 。聲請人仍不服 ,續提起第三審上訴 ,經最高法院 l12

年度台上字第 l150號刑事判決駁回其上訴而確定 。

四 、復查 ,上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係於中華民國 l12年 4月 19日 作

成並已送達 ,本件聲請人於 l15年 4月 23日 始提出聲請 ,已逾

憲訴法第 59條第 2項所定期限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4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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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l15 年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

6     月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8     日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書記官

月

謝屏雲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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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l046號

聲 請 人 何宗駩
上列聲請人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交通)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保險公司依保險法第 29條第 2項但書 、第

133條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8條第 1項第 1款等規定 ,對被

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應不理賠 ,保險公司自行全額理賠後依保險代

位規定向聲請人請求 ,即有當事人不適格之虞 ,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 114年度聲再字第 124號民事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

對此點卻全未審酌 ,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 ,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

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

宣告違憲之判決 。

三 、核聲請意旨戶斤陳 ,僅係爭執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對證據取捨及事實

認定之當否 ,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對其據為裁判基礎

1



中

之法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核與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

第 2項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華  民  國  l15  年   6  月  8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

書記官

月

謝屏雲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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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4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教師法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

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449號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3及第 298條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行

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4條 、第 278

條 、第 283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下併稱系爭

規定二)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頂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據

以對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至其餘所陳 ,僅係以一己

之見 ,泛言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

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

第 1項戶斤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規定 ,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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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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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48號

聲  請  人 工英明

訴訟 代 理 人 林石猛律師

戴敬哲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
,於遭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l14年度上更二字第 5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一)處以刑罰 ,

並經最高法院 l14年度台上字第 3489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

二),認聲請人之上訴為不合法律上程式而予以駁回確定後 ,提出

本件聲請 。聲請意旨略謂 :系 爭判決一所適用之刑法第 l0條第 2

項第 1款後段規定 :「 稱公務員者 ,謂下列人員 :一 、⋯⋯其他依

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下稱系爭規定

一 )、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二 )、

同條例第 17條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三 )、 最高法院 l10年度台上

大字第 5217號刑事大法庭裁定 (下稱系爭大法庭裁定)及最高法

院 103年度第 13次刑事庭會議 (一 )決議 (下稱系爭決議 )有下

列之違憲 :

(一 )系爭規定一係關於授權公務員之定義規定
,然所稱 「其他依法令

從事於公共事務」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 r艮」者 ,概念空泛抽象 ,

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 。

(二 )系 爭規定三關於宣告褫奪公權之規定 ,應容許法院有裁量判斷權

限 ,否則不符罪責原則與比例原則 。



(三 )系 爭大法庭裁定就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統一採 「實質影響力

說」,亦 即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包括雖非法令上列舉之職務權

限 ,但實質上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聯之行為 ;惟此說係 「基於法

之續造」所建立 ,違反罪刑法定主義 ,縱使未違反 ,亦應從嚴限

縮解釋 ,不應適用於系爭規定一所規定之授權公務員 ,應僅適用

於身分公務員。

(四 )系 爭決議基於刑法謙抑思想與最後手段性 ,認系爭規定一所規定

之授權公務員 ,其修法理由所指之「從事法定之公共事務」或「公

務上之權力」,係以 「

一

1文關國計民生等民︿甲人依賴者」為限 ,但就何

謂彳1文關國計民生事項 ,並未有可得預見之標準 ,不符法律明確性

原則 。

(五 )系 爭判決一援用系爭決議 ,而將學校有關教育事務皆涵攝為 「

一

1文

關國計民生」事項 ,並認聲請人就原因案件之採購案屬系爭規定

一之授權公務員 ,有 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 ,然 比見解係忽視系爭

決議有「民眾依賴性」之要件 ,不符刑法謙抑思想與最後手段性 ,

有違比例原則 。

(六 )系 爭判決一忽略貪污治罪條例第 1條規定之立法目的 、刑法謙抑

思想 、最後手段性及比例原則 ,亦未注意採購事務倘未依法定程

序辦理變更 ,但變更前後符合對價相當性 ,且變更後採購之物品

有達到原採購所預定之目的 ,即難謂有不法利益 。是系爭判決一

關於適用系爭規定二對聲請人處以刑罰之見解 ,有悖於刑罰最後

手段性之比例原則而違憲 。

(七 )爰就系爭判決一 、二 、系爭規定一至三 、系爭大法庭裁定及系爭

決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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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

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

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

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

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

持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

正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

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頂規定之立法理

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

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 。」故比等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

確定終局裁判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

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

受理 。

三 、關於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法規範 ,係指因中央及地方

之立法與行政機關之立法行為 ,所制定或訂定具法律位階或命令

位階之法規範 (憲訴法第 59條立法理由參照 )。 而系爭大法庭裁

定係依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4日 增訂之法院組織法第 51條之 l:

「最高法院之民事庭 、刑事庭為數庭者 ,應設民事大法庭 、刑事

大法庭 ,裁判法律爭議 。」之規定而為 ;系 爭決議則係依 79年 7

月 3日 修正發布之最高法院處務規程第 32條規定 :「 民刑事各庭

為統一法令上之見解 ,得由院長召集民事庭會議 ,刑 事庭會議或

民刑事庭總會議決議之 。」(已於 l08年 7月 2日 修正 )而 為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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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大法庭裁定與系爭決議均非上述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

所稱之法規範 。惟若法院於形成裁判之法律見解時予以援用 ,使

之構成裁判法律見解之一部 ,該見解當屬法院基於依法獨立審判 ,

所為解釋或適用法律之結果 ,自 應於裁判憲法審查併子審酌 。聲

請人就系爭大法庭裁定及系爭決議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實

係就裁判援引系爭大法庭裁定 、系爭決議所表示之見解是否違憲

予以爭執 ,應屬裁判憲法審查之審酌範圍 ,先此敘明 。

四 、綜觀本件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執其主觀意見 ,泛言系爭規

定一至三違憲 ,以及執與系爭判決二駁回上訴之理由無涉之實體

爭議事項 ,暨 系爭判決一之認事用法當否事項 ,泛為爭議 ,並謂

系爭判決一及二違憲 ,均 尚難認就系爭規定一至三有如何之牴觸

憲法 ,以及系爭判決一及二就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解釋 、適用 ,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

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

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9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9 日

猝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l049號

聲 請  人 黃鼎雄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
,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4年度訴字第 1768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

決)判處罪刑。．l任該案件之警方強迫聲請人簽具自願搜索同意書 ,

其搜索方式違法 ,亦不符比例原則與經驗法則 ;又檢察官對於聲

請人之陳述狀等不予回應 、法院不問疑點即消極作成判決 ;另 公

設辯護人未維護聲請人權益 ,一味要聲請人認罪 。是系爭判決有

違憲疑義 ,乃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

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 )

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

(一 )綜觀本件聲請釋憲狀所載 ,應認聲請人係就系爭判決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之裁判憲法審查聲請 ,合先敘明 。

(二 )聲請人經系爭判決判處罪刑後 ,係於中華民國 l15年 4月 23日 對

依法得上訴之系爭判決提起上訴 ,該案現尚繫屬法院審理中 ,是

系爭判決並非上開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所稱之依法用盡審



級救濟程序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得據以聲請裁判憲法審

杏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與上述憲訴法規定尚有未合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9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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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50號

聲 請 人 程擎天
上列聲請人因詐欺之再審案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意旨略以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下稱高雄高分院)114年

度聲再字第 96號刑事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違反論理法

則與時空邏輯 ,無視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長以正式公函 ,確

認刑事開庭錄影光碟存放於刑事執行卷宗之事實 ,卻採信基層行

政人員改稱前揭刑事開庭錄影光碟不存在及欲以民事光碟頂替之

矛盾說詞 ,而違背正當法律程序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 16條規定

保障之訴訟權 ,爰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

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

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

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

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

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

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

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

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

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

l

有



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

書 ,若未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判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

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

決裁定不受理 。

三 、經查 :聲請人因詐欺案件 ,經高雄高分院 l09年度上易字第 367

號刑事判決 (下稱原確定判決)以其上訴為無理由 ,而 維持第一

審法院之論罪處刑判決 ,並駁回聲請人之上訴確定 。嗣聲請人對

原確定判決復聲請再審 ,經系爭確定終局裁定以 :聲請人之部分

聲請係以同一事實再為聲請 ,部分聲請係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420

條第 1項 第 6款 、第 3項之聲請再審關於新事實 、新證據之規定

等理由 ,認聲請人之再審聲請為部分不合法 、部分無理由 ,予以

駁回確定 。

四 、綜觀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係持其主觀意見 ,爭執法院關於

認事用法之當否 ,並逕謂系爭確定終局裁定違憲 ,尚難認對於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就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何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屬未表明

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9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9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l051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75號裁定 ,聲請停止憲法訴

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75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停止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9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9 日

2



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52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793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102條 、第

l04條 、第 176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及

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法律明

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

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

權等等權利 ,有違憲疑義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為判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帶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9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9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53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799號裁定 、相

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 )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

第 20條 、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l01條 、第

l02條 、第 l04條 、第 176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

第 95條及第 284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

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

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

訟權及財產權等等權利 ,有違憲疑義 ,乃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吉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角蜀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9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9 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54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教師法之再審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

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413號裁定 、

相關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教師法 、行政訴訟

法第 19條 、第 20條 、第 49條之 1、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104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第 298條 、民事訴

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

原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

則與比例原則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

訴訟權及貝才產權等等權利 ,有違憲疑義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

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憲法

訴訟法(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項所定裁判憲

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

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冬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

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



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查庭

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

條第 3項所明定 ;且同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

法法庭 為判 決之理 由 ,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 明之義

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

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憲 ,尚難認對

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據為裁判基礎之

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爰依

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9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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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55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404號裁定 ,聲請停止憲法訴

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404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角蜀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停止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戶斤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1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9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9 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l056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428號裁定 ,聲請停止憲法訴

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428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停止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月 9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人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6

書記官

月

楊靜芳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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